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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况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面积 564平方公里，占天府新区面积的 35.74%，占天府新区成

都片区面积的 38%。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致力于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的重要极核，

是全省多点多级支撑战略的第一极和成渝经济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随着天府新区建

设的加快推进，人口和产业加快聚集，厨余垃圾的产生、收集量必将进一步快速增长。

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厨余垃圾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

厨垃圾和其他厨余垃圾。其中家庭厨余垃圾指居民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

瓜果皮壳、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餐厨垃圾指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在食品加

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食用油脂等；

其他厨余垃圾：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等产生的蔬菜瓜果垃圾、腐肉、肉碎骨、

蛋壳、畜禽动物内脏、水产品废弃物等易腐垃圾。由于国内垃圾分类处于起步阶段，其他

厨余垃圾成分复杂，杂质含量高。厨余废弃物与餐厨垃圾的性质较为相近，但由于以生料

为主，相对餐厨垃圾盐分、油脂含量要低。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不仅污染环境，

影响市容，而且可能引发疾病。规范和加强厨余垃圾管理，既是保障食品安全和群众身体

健康的迫切需求，也是改善生活工作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

根据《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四川天府新区

直管区规划 4处厨余垃圾处理厂（TZ-CY-01、TZ-CY-02、TZ-CY-03、TZ-CY-04），其中

TZ-CY-01点位处于新兴工业园内，设计处理规模 280t/d，目前该点位已建四川天府新区

直管区绿色生态科技全产业链循环经济项目（即一期项目，建设单位为成都天投蔚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处理餐厨垃圾（不包含厨余垃圾）120t/d，于 2023年 7月 7日取得了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成都天投蔚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绿色生态

科技全产业链循环经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成环审〔2023〕53号），2024年

6月 26日取得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目前正常运行）；TZ-CY-02和 TZ-CY-03点位

未建；TZ-CY-04已建 45t/d四川天府新区厨余垃圾分布式处理项目。当前天府新区厨余垃

圾依托 45t/d四川天府新区厨余垃圾分布式处理项目和 120t/d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

态科技全产业链循环经济项目处理，但是还缺少其他厨余垃圾、家庭厨余垃圾的处置设施，

而随着城市发展、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进，至 2025年厨余垃圾产生量将大幅超出当前厨余

垃圾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天府新区厨余垃圾终端处理面临压力。因此，亟须进一步加快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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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垃圾处理设施项目建设进度，让居民生活更加美好。

为解决四川天府新区厨余垃圾收集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强化天府新区发展支撑，根

据《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修编》（2021~2035），四川天府新区生态环

境和城市管理局拟在新兴工业园内TZ-CY-01点位实施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

经济项目（二期），设计总处理厨余垃圾规模为 160t/d。该项目代理业主（建设单位）为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6498万元，用地面积 14339.25m2，土建一次建成，

设备分期建设，近期设备规模 100t/d，采用“预处理（破碎+分选+制浆）+油水分离+水解

酸化”工艺，本次评价对象不包括收运系统。厨余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拉运至成都天

投环境有限公司正在运行的毛家湾净水厂进行处理，同时，2025年内计划投运的华阳净

水厂、新兴净水厂作为备用接纳污水处理厂；回收的毛油外售至废油脂加工企业进行综合

利用；预处理的杂质运至简阳环保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置，项目建成后服务于整个天府新区

全域（含 9个街道），远期 60t/d厨余垃圾处理规模将根据后期情况，另行评价，不在本

次评价范围内。

1.2 公众参与开展情况

我公司于 2024年 7月委托四川省国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规定，本项目为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需开展工作参与。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有关要求，本次公

众参与采取了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公告等方式，因公众未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方面提出质疑性意见，故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参与各环节实施进度见表 1-1。
表 1-1 公众参与各环节实施进度表

序号 公示环节 公示方式 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 实施依据

1
首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

公开

网络平台 2024年 7月 25日 /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部令第 4号）第

九条

2
征求意见稿

公示

网络平台 2024年 8月 27日 2024年 9月 9日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部令第 4号）第

十、十一条

报纸
2024年 9月 4日 /
2024年 9月 6日 /

张贴公告 2024年 8月 27日 2024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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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期间，我公司采取了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张贴公告等方

式开展了公众参与。根据统计，在公示期间我公司共收到 32份个人公众意见表，3份团

体公众意见表。其中 31位公众及新兴街道办事处、简华村村委会、孔雀村村委会均对本

项目无意见与建议，有 1位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意见。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告

2018年第 48号）的要求，我公司组织编制了《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

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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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应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规定，需开

展工作参与工作。2024年 7月 22日，我公司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24年 7月 25日，我公司通过网络平台首次公开了四川天府新

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基本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性质、建

设地址、项目投资、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首次信息公示内容

如下：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现将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2.建设单位：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新建

4.建设地址：成都市天府新区新兴街道简华村

5.项目投资：6498.00万元

6.建设内容：总建设规模为厨余垃圾 160t/d，土建一次建成，设备分期建设。本次评价对象为近

期建设规模 100t/d，包括厨余垃圾预处理系统、碳源制备系统、除臭系统及相关公辅设施。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28-64107436
单位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湖畔路北段 366号 1号楼

电子邮箱：246506218@qq.com
三、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28-85411199
单位地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龙大道 1333号 9栋 4单元 2层 1号
电子邮箱：435151214@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1.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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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意见表填写注意事项：

①请真实反映自己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不得冒用他人信息填写，禁止弄虚作

假；

②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联系方式。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以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

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在环境影响报告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本项目首次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载体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四川天府新区新兴工业园内，首次信息公开选取成都天投集团官方网站作

为公开平台，该网站是属于公众最易于接触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第九条的规定。

2、公示时间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时间为 2024年 7月 25日。

3、公示网址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网址：https://www.cdttjt.com/go-a34085.htm

4、公示截图

https://www.cdttjt.com/go-a340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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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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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未开展其他方式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我公司共收到 31份个人公众意见表，3份团体公

众意见表。31位公众及新兴街道办事处、简华村村委会、孔雀村村委会均对本项目无意

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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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

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我公司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

年 9月 9日（共 10个工作日）开展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分别采取网络平

台公开、报纸公开、张贴公告等方式，公开了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建设性质、建设

地址、项目投资、建设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途径、征求意

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

止时间、建设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对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

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1）全文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查阅纸质报告可向建设单位申请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为建设项目周边的群众以及社会团体（包括：村委、企事业单位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1、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见附件 2。
2、公众意见表填写注意事项：

①请真实反映自己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不得冒用他人信息填写，禁止弄虚作

假；

②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个人联系方式。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以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

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建设单位名称：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湖畔路北段 366号 1号楼。

联系人：赵先生；联系电话：028-64107426；邮箱：246506218@qq.com。

环评单位名称：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天龙大道 1333号 9栋 4单元 2层 1号。

联系人：刘工；联系电话：028-85411199。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2024年 8月 27日-2024年 9月 9日），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

mailto:2465062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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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附件 1：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

址：

附件 2：公众意见表

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和监督，本次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载体符合性分析

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仍选取成都天投集团官方网站作为公开平台，该网站属于公众最

易于接触的网络平台，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公示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9日。

3、公示网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示网址：

https://www.cdttjt.com/go-a34109.htm

4、公示截图

https://www.cdttjt.com/go-a34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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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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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二）通

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于 2 次。”的规定，我公司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先后两次在《四川科技报》公开了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

1、公开载体符合性

本项目所在地为四川天府新区新兴工业园。《四川科技报》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为一张以科普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每周两期，四开八版，每期发行量约 5万份，

在四川省成都市境内公众易于接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2、公开报纸

《四川科技报》

3、公开时间

2024年 9月 4日，总第 3501期（第 7版）。

2024年 9月 6日，总第 3502期（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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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报纸照片

图 3-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2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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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20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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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中“第十一条：（三）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

于 10 个工作日。”的规定，我公司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步在项目所在区域村委会、

街道办事处公告栏公开了项目征求意见稿信息。

1、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

本项目位于四川天府新区新兴产业园，我公司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张贴场所选取了项

目所在地、简华村村委会、孔雀村村委会、新兴街道办事处公告栏，针对性较强，张贴地

点为当地公众场合告示栏，易于当地广大群众查看，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

2、张贴时间、地点和照片

本次征求意见稿张贴时间、地点及照片见下表。

表 3-1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告情况

序号 张贴时间 张贴地点 张贴照片

1 2024年 8月 27日
简华村村委会

公告栏

2 2024年 8月 27日
孔雀村村委会

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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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年 8月 27日
新兴街道办事

处公告栏

4 2024年 8月 27日 项目所在地

3.2.4 其他

未开展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工作。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我公司在办公室（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

府新区正兴街道湖畔路北段 366号 1号楼）设置了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查阅场所，公

示期限内无众到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我公司收到 1份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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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对环境影

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持反对意见的公众意见表。在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份公众意见表，意见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程序的合法性、简华村居民

生活用水情况、人体健康风险和农作物安全风险方面等。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中第十四条和第十八条，我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上述情况不

适用于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未开展科普宣传工作。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7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我公司对公众意见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下 4个步骤：

一是收集和整理；二是分类统计和分析；三是认真研究，拟定回复意见；四是逐一回

复，并给出采纳和未采纳的结论及理由。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5.1.1 意见形式、数量及统计情况

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期间，建设单位采取网络、报纸、张贴等方式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间共收

到 32份个人公众意见表，3份团体公众意见表。其中 31位公众及新兴街道办事处、简华

村村委会、孔雀村村委会均对本项目无意见与建议，有 1位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意见。

公众参与期间，收到的纸质件与电子邮件照片如下所示：原始电子邮件及纸质件资料

存档备查。

图 5-1 公众参与期间收到的纸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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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公众参与期间收到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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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众意见分析

在公众参与期间，我公司共收到 32份个人公众意见表，3份团体公众意见表。其中

31位公众及新兴街道办事处、简华村村委会、孔雀村村委会均对本项目无意见与建议，

有 1位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意见。

表 5-1 项目公众意见情况表

序号 疑问及意见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四条 专项

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

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请问是否举行过论证会、听证会，或

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

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

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请问是否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

少于 10个工作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 对

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

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

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请问是否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4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评价区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无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

资源。该项目所在区域简华村居?9?4生活用水已实现自来水管网集中供水，供水水源远离该

区城，目前该区域无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综上，确定本项目地下水环境考虑为“不敏感”，
请问是否对该项目所在区域内简华村居?9?4的生活用水展开过认真调查？

5

针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

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建设

单位在评价期间开展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遵循了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充分保障

了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公开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本次公参工

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有关要求。

其中提到公开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作为附近 500m村民并未收到任何相关信息，该公示是否

合法，合规，合理？

6
臭气、废气、地下水、地表水皆能对人体造成一定危害，请问是否有对附近村民进行体检（每

半年）？

7 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环境会造成附近农作物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请问是否有农业专家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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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检测？

5.1.3 公众意见回复情况

根据该公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在与可研单位、环评单位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公司

于 2024年 9月 1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予了回复。

图 5-3 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对公众意见予以回复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针对该公众提出的疑问和意见，我公司共采纳 2条公众意见，具体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

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

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请问是否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采纳理由：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九条，

本项目于 2024年 7月 25日在成都天投集团网站上进行了首次公示，截止 2024年 8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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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征求意见稿公示前，未收到持反对意见的公众意见表。根据第十条，本项目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9日在成都天投集团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分别于 2024年 9月 4日、2024年 9月 6日在四川科技报上进行了征求意见

稿公示；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9日分别在新兴街道、简华村村委会、孔雀

村村委会及项目现场张贴了公告，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本项目公众参与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相关要求。

（2）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所在评价区无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无热水、矿泉水、温泉

等特殊地下水资源。该项目所在区域简华村居?9?4生活用水已实现自来水管网集中供水，

供水水源远离该区城，目前该区域无分散式饮用水水源。综上，确定本项目地下水环境考

虑为“不敏感”，

请问是否对该项目所在区域内简华村居?9?4的生活用水展开过认真调查？

采纳理由：根据调查，项目所在区域居⺠生活用水已实现自来水管网集中供水。本

项目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中要求开展了以下

工作：一是了解调查了评价区和场地环境水文地质条件；二是开展了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三是进行了地下水影响分析及

评价；四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地下水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计划。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该公众提出的部分疑问和意见和项目环境影响无关，我公司未采纳该公众的意见，共

计 5条，具体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四条 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

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请问是否举行过论

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

意见？

未采纳理由：本项目属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修编

（2021-2035年）》中规划的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修

订）中“第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

编制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

的有关专项规划，应当在该专项规划草案上报审批前，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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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项规划的机关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不

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规划范畴，

故该专项规划不需要履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为建设项目，不需要履行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四条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

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应当

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请问是否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

未采纳理由：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持反对意见的公众意

见表。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份公众意见表，意见主要集中在公众参与程序的合法

性、简华村居民生活用水情况、人体健康风险和农作物安全风险方面等。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十四条和第十八条，我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回

复，上述情况不适用于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3）针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公众意见采纳情况，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成都天

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建设单位在评价期间开展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遵循了依法、有序、公开、便利

的原则，充分保障了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公开期间未收到反

馈意见，本次公参工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

有关要求。

其中提到公开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作为附近 500m村民并未收到任何相关信息，该

公示是否合法，合规，合理？

未采纳理由：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

本项目于 2024年 7月 25日在成都天投集团网站上进行了首次公示，截止 2024年 8月 27

日征求意见稿公示前，未收到持反对意见的公众意见表。根据第十条本项目于 2024年 8

月 27日至 2024 年 9 月 9 日在成都天投集团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分别于 2024年 9月 4日、2024年 9月 6日在四川科技报上进行了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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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公示；于 2024年 8月 27日至 2024年 9月 9日分别在新兴街道、简华村村委会、孔雀

村村委会及项目现场张贴了公告，公开期限为 10个工作日。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收到

1份公众意见表，本项目通过电子邮件对其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复。故本项目公众参与工作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4）臭气、废气、地下水、地表水皆能对人体造成一定危害，请问是否有对附近村

民进行体检（每半年）？

未采纳理由：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对象为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

（二期），为掌握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本次环评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

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了现状监测、评价，均符合相应标准要求。

本次环评对项目运行产生的污染物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根据预测，均可实现达标排放，

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现状造成明显影响。

（5）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环境会造成附近农作物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请问是否有

农业专家对农作物的检测？

未采纳理由：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对象为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

（二期），为掌握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本次环评对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表水环

境质量、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了现状监测、评价，均符合相应标准要求。本次环评对项目

运行产生的污染物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根据预测，均可实现达标排放，不会对区域环

境质量现状造成明显影响。同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

（HJ964-2018），本项目可不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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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

我公司在整理了公众参与工作资料后，建立了本次公众参与档案，对公众参与意见表

原件、信息公开截图、报纸、照片等进行分类存档，以备公众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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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四川

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

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绿色生态循环

经济项目（二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

果由蓬安县油菜沟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成都天投实业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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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 4号），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表不纳入附件，但应存档备查。

附件 1 公众参与团体问卷统计表

表 8-1 公众参与团体意见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有效联系方式 地址

公众意见：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1
四川天府新区新兴

街道办事处
*** 四川天府新区新兴街道晨曦街6号 无

2
四川天府新区新兴

街道孔雀村村民委

员会

*** 新兴街道孔雀村一组 360号 无

3
四川天府新区新兴

街道简华村村民委

员会

*** 简华村 1组 201号 无

附件 2 公众参与个人意见统计表

表 8-2公众参与个人意见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

意公开

个人信

息

公众意见：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

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1 陈* *** *** 简华 3组 否 无

2 裴*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3 李* *** *** 简华 4组 否 无

4 马*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5 施*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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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7 王* *** *** 简华三组 否 无

8 李* *** *** 新兴街道 否 无

9 范* *** *** 简华村 4组 不同意 无

10 贾* *** *** 简华村 4组 不同意 无

11 李* *** *** 新兴街道简华村 3组 不同意 无

12 李* *** *** 简华村 4组 否 无

13 林*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14 李* *** *** 简华 4组 否 无

15 黄* *** ***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孔雀村 8组 / 无

16 刘* *** *** 新兴街道正街一段 8号 不同意 无

17 吕* *** *** 新兴街道 不同意 无

18 舒* *** *** 简华 4组 不同意 无

19 李* *** ***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孔雀村 8组 / 无

20 冯* *** *** 简华 4组 不同意 无

21 范* *** *** 简华四组 不同意 无

22 罗* *** *** 简华 4组 否 无

23 蒋* *** *** 简华四组 不同意 无

24 陈* *** *** 简华村 4组 否 无

25 罗* *** *** 简华村 4组 否 无

26 卢* *** *** 简华 3组 否 无

27 李* *** *** 简华 4组 否 无

28 宁* *** *** 简华 3组 否 无

29 罗* *** *** 简华 4组 否 无

30 李* *** *** 天府新区新兴街道孔雀村 8组 / 无

31 罗* *** *** 简华 4组 否 无

32 李* *** *** 简华村 不同意 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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